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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梨政复〔2025〕205号
申请人：宿州市XXXX驯兽团，住所地为安徽省XXXX，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地址为安徽省XXXX。
经营者：潘XX，男，汉族，X年X月X日出生，住安徽省XXXX，身份证号码XXXX，联系方式为XXXX。
委托代理人：杨XX，安徽XX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XX，男，汉族，X年X月X日出生，户籍地为XX，身份证号码为XX，联系方式为XX。
被申请人：梨树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法定代表人：孙X，梨树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梨树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于2025年9月1日作出的（梨）文综罚字〔2025〕F-X号行政处罚决定不服，于2025年12月12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经电话听取当事人意见。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梨）文综罚字〔2025〕F-X号行政处罚决定。
申请人称：其于2025年5月应演出经纪机构宽城区XX文化交流工作室（下称“XX工作室”）邀请，赴梨树县孤家子镇参加“美食娱乐马戏嘉年华”活动演出。双方约定，场地及演出相关手续均由XX工作室负责办理。演出前，申请人已将相关资料及公章交予XX工作室人员张X办理手续，并获得孤家子镇政府的同意。被申请人在处罚决定中认定张X为申请人受托接受调查询问，但申请人并未就行政处罚事宜委托张X。被申请人立案至作出处罚决定期间，申请人并不知情，直至2025年10月15日才收到处罚决定书。故认为被申请人处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程序违法。
被申请人称：2025年5月16日，接到举报后赴现场检查，发现申请人虽证照齐全，但未经批准进行营业性演出。执法人员现场责令停止，申请人未听从，仍擅自演出三场。镇政府同意演出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申请人的行为违反了《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十三条，依据该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作出责令停止、没收违法所得2213.68元、罚款5万元的处罚决定。处罚程序合法，已通过邮寄等方式多次向申请人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但均被拒收，后委托申请人所在地文旅局协助送达。请求维持处罚决定。
经审理查明：2025年5月16日，被申请人梨树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因收到投诉举报，到位于梨树县孤家子镇富奥广场处进行调查，发现申请人宿州市XXXX驯兽团搭建了演出场所。2025年5月21日，被申请人再次到该演出场所调查核实，发现申请人于2025年5月16日至21日期间有3场演出行为，于现场作出《责令改正通知书》，告知其立即停止未经报批的营业性演出行为。2025年5月26日，被申请人以申请人未经许可进行营业性演出为由，予以立案调查。2025年5月30日，被申请人对经由申请人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张X进行调查询问，张X称2025年5月16日19时20分许“为环卫工人免费演出”，并提供了由梨树县XX环卫有限公司和梨树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孤家子分局出具的《证明》；同时，张X称“演出期间共销售了100张门票，销售额为2767元”，并提供了抖音核销明细类图表。2025年8月12日，被申请人制作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给予申请人没收违法所得2213.68元并处罚款5万元的行政处罚。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经由被申请人以邮寄的形式送达至申请人，申请人拒绝签收。2025年8月23日，被申请人作出延期一个月的决定。2025年9月1日，被申请人梨树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作出梨文综罚字〔2025〕F-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申请人宿州市XXXX驯兽团没收违法所得2213.68元，并处罚款5万元的行政处罚。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经由被申请人以邮寄的形式于2025年9月1日送达至申请人，申请人拒绝签收。2025年10月15日，宿州市XXXX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见证宿州市埇桥区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到申请人经营者潘XX家中再次送达，并进行电话告知。2025年12月12日，申请人宿州市XXXX驯兽团向梨树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另查明，2025年5月19日16时20分许，申请人宿州市XXXX驯兽团通过“全国文化和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向被申请人梨树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提出营业性演出备案，被申请人以“缺少消防安全批准文件”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一）书证
1.申请人提供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营业执照、申请人法定代表人证明、申请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申请人身份适格。
2.申请人提供的宿州市XXXX村民委员会于2025年12月12日出具的《证明》，证明：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5年10月15日送达。
3.申请人提供的宽城区XX文化交流工作室于2025年5月10日做出的《申请书》，证明：该工作室邀请申请人参加演出活动，并向孤家子镇人民政府协商办理活动手续事宜。
4.申请人提供的广场场地租赁协议，证明：宽城区XX文化交流工作室与梨树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孤家子分局租赁孤家子镇富奥广场于2025年5月16日至23日期间的活动场地用于演出。
5.被申请人提供的《文化市场举报处理单》、《立案登记表》、2025年5月21日《调查询问通知书》、《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表》、《案件调查终结报告》、《集体讨论笔录》、《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送达回执和邮寄凭证、《行政处罚时限延期申请》及审批会议记录、《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委托送达函》和送达回执和邮寄凭证、行政执法人员证件，证明：被申请人办案经过。
6.被申请人提供的2025年6月25日、6月27日、7月1日的《调查询问通知书》，证明：被申请人拟向申请人予以调查情况。
7.被申请人提供的梨树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于2025年5月21日制作的（梨）文综改字〔2025〕05021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证明：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因其未经批准擅自从事营业性演出，立即停止未经报批的营业性演出行为。
8.被申请人提供的宿州市XXXX驯兽团于2025年5月30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受委托人张X的身份证明、宿州市XXXX驯兽团营业执照、宿州市XXXX驯兽团法定代表人潘XX的身份证明，证明：张X受宿州市XXXX驯兽团委托，代为办理案涉事宜。
9.被申请人提供的宿州市埇桥区文化和旅游局于2023年10月18日作出的编号为341302110094号《营业性演出许可证》，证明：宿州市XXXX驯兽团的经营范围为马戏。
10.被申请人提供的梨树县XX环卫有限公司和梨树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孤家子分局于2025年5月30日出具的《证明》，证明：宿州市XXXX驯兽团在孤家子镇5月16日为孤家子镇环卫工人免费演出，人数为200人，并发出300张免费招待票。
11.被申请人提供的由张X确认的明细类图表1张，证明：张X确认5月16日-5月21日狂欢.被申请人提供的马戏嘉年华-孤家子站：抖音核销款为2767.10，服务商佣金20%为553.42，本次应转为2213.68。
12.被申请人提供的被申请人梨树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于2025年7月10日制作的《关于配合调查的问询函》及EMS快递查询详细信息，证明：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配合调查情况。
13.被申请人提供的被申请人梨树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于2025年7月20日制作的《关于宿州市XXXX驯兽团未经审批擅自举办商业险演出的协办函》，证明：被申请人协商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文化和旅游局办理案涉事宜。
14.被申请人提供的邮件交寄单（收据）、邮寄信息单据、邮递单封页，证明：案涉法律文书经被申请人依法进行了邮递送达，有关文书在送至申请人处被拒收，依法视为已经送达完成。
15.被申请人提供的被申请人梨树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于2025年10月1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案件办理经过情况。
（二）视听资料
1.2025年5月16日现场照片3张，证明：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在梨树县孤家子镇富奥广场搭建的演出场所进行现场调查情况。
2.2025年5月21日现场照片3张，证明：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在梨树县孤家子镇富奥广场搭建的演出场所进行现场调查情况。
3.被申请人梨树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工作人员梁洪臣与申请人宿州市XXXX驯兽团的代理人张X的微信聊天截图4张，证明：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送达法律文书情况。
4.宿州市埇桥区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现场送达照片4张，证明：案涉法律文书送达情况。
5.“全国文化和旅游监管服务平台‌”页面截图1张，证明：2025年5月19日16时20分许，申请人宿州市XXXX驯兽团通过“全国文化和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向被申请人梨树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提出营业性演出备案，被申请人以“缺少消防安全批准文件”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
（三）当事人的陈述
当事人张X于2025年5月30日的陈述，证明：申请人演出情况及收入情况。
（四）勘验笔录、现场笔录
1.2025年5月16日《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证明：申请人在梨树县孤家子镇富奥广场搭建演出场所情况。
2.2025年5月21日《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证明：申请人在梨树县孤家子镇富奥广场搭建演出情况。
（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本机关认为：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举办营业性演出，应当向演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日内作出决定。对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发给批准文件；对不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不予批准，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五条规定，未经批准举办营业性演出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演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8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本案中，申请人宿州市XXXX驯兽团于2025年5月19日16时20分许，通过“全国文化和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向被申请人梨树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提出举办营业性演出的备案，被申请人以“缺少消防安全批准文件”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被申请人梨树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经对持有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张X进行调查，认定申请人存在未经批准举办营业性演出的行为并无不当。
但本案中，因张X的询问笔录中只记载了申请人于2025年5月16日19时20分许“为环卫工人免费演出”，并有梨树县XX环卫有限公司和梨树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孤家子分局出具的《证明》为证，因此，该场演出不应认定为“营业性演出”行为。被申请人提供的2025年5月21日的《现场检查（勘验）笔录》中虽有记载“2025年5月16日到5月20日共演出3场”并有现场负责人确认，且有张X的证言“演出期间共销售了100张门票，销售额为2767元”为证，但证明申请人“未经批准举办营业性演出的行为”的具体时间，证据链条不完整。此外，关于认定申请人违法所得的证据仅有张X证言及其确认的明细类图表，该图表缺乏专业机构或第三方平台经销机构的确认，证据的证明力不足。
关于申请人宿州市XXXX驯兽团认为被申请人梨树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程序违法，对被申请人的立案调查、文书送达均不知情的观点，现查明被申请人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履行了立案调查、现场勘查、处罚告知、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依法送达、延期审批等有关执法程序规定，且张X提供了由申请人盖章的委托手续。据此，对该观点不予采纳。
关于申请人宿州市XXXX驯兽团认为其已于2025年5月10日，经由宽城区XX文化交流工作室向梨树县孤家子镇人民政府提出了给予办理一切相关演出手续（包括城管、公安、文化、林业等）的申请，并由该镇政府盖章确认，且提交了《申请书》。但举办营业性演出依法应当向演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该委托第三方经纪机构代为申请行为不能视为其已取得审批，基于此违反的行政法律规定行为，应予查处。据此，对该观点不予采纳。
综上，被申请人梨树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于2025年9月1日作出的梨文综罚字〔2025〕F-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但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由此作出的处罚决定应予撤销，并基于查明事实及补充的证据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
一、撤销被申请人梨树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于2025年9月1日作出的梨文综罚字〔2025〕F-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责令被申请人梨树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在九十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6年2月10日   
（行政复议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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